






平政发〔2020〕7号

平山乡人民政府
关于下发梁河县平山乡2019年第三次调整2018年至2020年精准脱贫攻坚乡级“路线图”（实施方案）审核意见的通知

各村委会: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开办发〔2018〕10号）；《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加强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和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公告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贫开发〔2017〕47号）；《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脱贫措施户户清行动，加快推进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的通知》（云开组办〔2018〕18号）；《德宏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加强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和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公告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德贫开发〔2017〕71号）；《德宏州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开展脱贫攻坚实施方案（项目库）动态调整>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平山乡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已完成村2019年第三动态调整。2020年3月6日，平山乡人民政府组织乡政府领导班子、驻村第一书记、各村支书对全乡6个村委会上报的调整的2018年至2020年脱贫攻坚“村级施工图”和乡级汇总的“乡级路线图”项目清单进行集中审核，经对平山乡2018年至2020年脱贫攻坚项目库调整的认真审核，现做如下审核意见:
　　一、项目库建设内容紧紧围绕贫困人口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和贫困村退出10项指标，聚焦精准，帮扶措施精准，规划项目建设规模合理，投资估算科学，建设时序可行，可操作性强，符合全乡脱贫攻坚工作的实际。
二、项目储备建设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乡人民政府多次审核、复核和村委会修改完善，确定了全乡6个村委会脱贫攻坚项目库储备规模(含入户项目，按分自然村分年度分类别计算)。根据调整的乡级路线图清单，2018年-2020年总投入资金规模为11731.07万元，其中：2018年投入资金6730.77万元，2019年度需要投入资金3236.47万元，2020年度需要投入资金1763.83万元。
　　三、坚持做到村级申报、乡镇审核，按要求严格实行村、乡分级公示公告制度，各级公示公告时间原则上不得少于10天。
四、同意通过《梁河县平山乡2019年第三次调整2018年至2020年精准脱贫攻坚乡级“路线图”（实施方案）》，请各村委会按照审核的“乡级路线图”组织修改村级“施工图”（实施方案）。

附件：1.梁河县平山乡2019年第三次调整2018年至2020年精准脱贫攻坚乡级“路线图”（实施方案）
2. 梁河县平山乡2019年第三次动态调整精准脱贫攻坚三年实施方案（2018—2020年）“乡级路线图”汇总表
3. 梁河县平山乡2019年第三次动态调整精准脱贫攻坚三年实施方案（2018—2020年）“乡级路线图”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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